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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防止惡意挖角：「營業秘密法」第 13 條之 1 至第 13 條之 4 已於 102 年 1 月 30 日修正

公布，保障臺灣廠商研發與商業布局心血，重罰洩密於域外之行為，亦防止流失敏感

性科技與商業人才。 

（五十七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協助中小企業轉型升級及都市更新問

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5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87） 

許委員就協助中小企業轉型升級及都市更新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協助中小企業轉型升級問題： 

(一)經濟部為強化我國產業鏈之垂直、水平及跨領域整合，促成大企業帶領小企業，催生產

業研發聯盟，發展完整產業生態體系，自民國 103 年推動「A+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」

，銜接「業界科專計畫」，透過「整合型計畫」補助機制，要求提案需由 3 家以上企業

組成研發聯盟，且執行廠商半數以上應為中小企業。至本（104）年 8 月底，已核定 11

項整合型計畫共 41 家廠商。經濟部亦結合學校、法人及民間單位，鼓勵設置中小企業育

成中心，藉由提供新創與創新企業進駐空間、儀器設備、研發技術、協尋創業資金等各

項資源，協助中小企業升級轉型，合作之育成中心約 8 成屬學校型。 

(二)政府為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，於 103 年 6 月修正公布「中小企業發展條例」第 35 條，納

入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可抵減稅額規定；另為提高中小企業投入自主研發創新意願，

本年 2 月 9 日發布「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」，該辦法具有「研發技

術門檻降低」、「抵減年限彈性」等 2 大特色；公司申請抵減，只須符合「一定創新程

度」，並可就「抵減率 15%，抵減當年」或「抵減率 10%，抵減年限 3 年」2 種抵減方式

擇一適用，以鼓勵中小企業長期投入研發活動。 

(三)教育部鼓勵大專校院推動產學合作，並訂有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，學校

得就本身辦學目標及發展特色自行推動產學合作，鏈結產業資源，提升大專校院教學研

發能量。另設有 6 所區域產學合作中心，協助技專校院與產業進行人才培育及技術合作

等事宜，並與 91 個產（企）業公協會建立交流平臺，協助技專校院與產業共同進行技術

研發、申請工業園區廠商改造計畫及產業園區計畫等，同時廣徵產（企）業代表意見，

以為技職教育產學合作政策規劃參據，並擴大推動產學媒合、學生校外實習等，強化產

學合作。此外，該部亦鼓勵教師至產業進行深耕研習，瞭解產業最新技術發展，並透過

跨部會協調，鬆綁產學合作相關法規（如：學校及業界間教師之相互借調、教師兼職相

關規定），促進技專校院與業界優秀研發人才流通；並藉由相關法令制度之鬆綁，充分

善用技專校院之研發成果，同時透過多元方式行銷學校專利技術，進一步讓各技專校院

研發產出邁向市場化，真正與業界需求結合，落實務實致用之精神。 

(四)面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快速發展趨勢，政府將持續推動兩岸經貿與區域經濟整合雙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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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並進策略；除持續就兩岸服貿協議加強溝通，爭取國會支持外，並賡續進行貨品貿易

協議、爭端解決協議等 ECFA 後續協商，透過適度之資訊透明，讓外界瞭解貨貿協議協

商情形，蒐集各界關切事項，為我方爭取最大權益。同時依「多元接觸，多方洽簽」原

則，持續推動與重要貿易夥伴國家洽簽 ECA，展現我國簽署高標準經濟合作協定之能力

及經貿自由化之企圖心，對我融入區域經濟整合經貿戰略具重大意義。對於尚無法立即

展開 ECA 談判之重要貿易夥伴，我方則透過推動 ECA 可行性研究或先就個別 ECA 章節

內容洽簽協定之「堆積木」策略，為正式展開 ECA 創造有利環境。另為推動加入

TPP/RCEP，行政院已責成相關部會檢視現行法規政策與重要國際協定間之落差，規劃因

應策略及配套方案，對於較敏感之議題深入研擬對策及制定輔導措施，協助業者進行全

球布局及產業升級，以提升我產品之國際競爭力。政府將持續運用 APEC、雙邊會議場域

及高層訪問團等向 TPP/RCEP 成員爭取支持，展現我國爭取成員國對我加入決心之認同

，於 TPP/RCEP 開放第 2 輪新成員加入時支持我國加入。 

(五)出口雖是驅動臺灣經濟成長之主力，惟出口品中有半數以上原物料來自進口。新臺幣貶

值，短期間雖可增加出口商收益，但亦會提高中間投入進口成本，抵消貶值效果。另據

本年世界銀行研究，隨全球價值鏈興起，貨幣貶值對出口影響愈來愈弱，係因貶值將造

成進口成本上升，對出口價格競爭力提升有限。本年 7 月以來，隨市場預期美國 Fed 年

內升息，國際美元走強，加上中國人民銀行下調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匯價，帶動亞洲貨幣

貶值，新臺幣亦對美元走貶。根據國際清算銀行（BIS）編製之實質有效匯率指數（

REER），顯示臺灣出口價格競爭力仍佳。中央銀行採行寬鬆貨幣政策，持續透過公開市

場操作，調節市場資金，使銀行超額準備維持在 300 億元左右水準。相較於其他主要國

家，臺灣長短期名目利率均維持相對低點，有利企業籌資，以及民眾進行投資與消費活

動。央行將持續密切注意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變化，採取妥適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，以

維持新臺幣匯率動態穩定，並達成維持物價穩定與金融穩定。 

二、有關都市更新問題： 

(一)內政部自 94 年起會同地方政府勘選位於水岸、港灣、鐵路、捷運場站及都市舊城區之都

市更新示範地區，補助及協助地方政府主導規劃及實施更新，復於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

設投資計畫，將都市更新列為優先建設及投資項目，興闢都市更新關聯性工程，提高都

市更新投資誘因，以期促成城市風貌改造、產業振興、環境永續發展、文化資產活化利

用、公有資產再開發，以及都市防災區域再發展之整體目標。 

(二)目前臺灣地區 22 直轄市及縣市，總計 235 處位於水岸、港灣、鐵路、捷運場站及都市舊

城區之都市更新示範地區，刻正進行先期規劃、都市更新計畫、都市計畫變更、招商計

畫或實施更新中。截至本年 8 月底，其中 26 案已由政府完成整合公私地主及社區意見，

成功招商引進民間廠商投資實施中，預計引進民間投資約 1,720 億元。 

(三)政府投入資金興闢重大公共建設帶動都市更新之案件，計有嘉義市火車站附近地區都市

更新示範計畫及南港高鐵沿線地區更新示範計畫等 10 案，投入經費總計 436 億元。 


